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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纯女户的双系反哺实践困境与家庭养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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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通过对湖北桃花村纯女户家庭养老的实证调查,探讨了女性的双系反哺实践

和纯女户的家庭养老危机.研究发现,夫系老人依靠制度优势和自身的主动付出获得了更

多的子代赡养资源.而妻系老人之所以会陷入贫困状态,子代资源供给不足、代际互动不足

以及制度支持不足是三个主要原因.基于此,提出应倡导夫妻共同承担双系赡养责任,鼓励

妻系老人主动维系代际亲密关系,重塑新时代双系婚姻制度,以双系家庭回应双系反哺.
关键词　老年贫困;双系反哺;女儿养老;孝道责任

中图分类号:C９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２２０８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５

传统养老实践与养老研究中女性的作用很少被提及,甚至可以说是被忽视[１].这是由于受从夫

居传统的影响,女性婚后主要以儿媳的身份在夫系家庭中与丈夫共同践行“养儿防老”责任,在妻系家

庭中其虽然没有完全割裂与父母的亲属关系,但是却因身份已经归属于夫家,不需要践行赡养自己父

母的责任.对于那些只有女儿的家庭,通常会通过招赘的方式来填补“儿子”角色的空缺,由女儿与入

赘的男性共同承担妻系老人的养老责任.总之,不论是从夫居还是从妻居,子代在传统家庭养老中总

是践行单系反哺责任.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行,我国家庭生育的子女数不断减少,子代的性别结构也开始发生变

化,纯女户家庭数量显著上升.根据CGSS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调查的１０９６８个家庭中,有

２１７７户家庭只有女儿,纯女户约占总样本的１９．８５％[２].按照这一比例向前推算,在２０１０年我国普

查的４０１９３．４２万户家庭中,纯女户总数约为７９７８．３９万户.纯女户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传统入

赘、过继等传统习俗却开始在中国衰落[３].在此背景下,倘若纯女户足够幸运招到一个上门女婿,则
仍然能维系传统单系反哺的养老模式,但是,倘若女儿外嫁,则外嫁女儿既需要承担夫系老人的赡养

责任,也不得不承担妻系老人的赡养责任.面对双系赡养责任,纯女户外嫁女儿如何选择? 她们在反

哺过程中将面临何种困境? 这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主要借鉴Finch的亲属责任理论框架来阐释纯女户外嫁女儿的双系赡养责任.Finch认

为,亲属与老年人的责任关系可以分为协商性责任和累积性责任两类,其中,协商性责任指亲属照顾

老年人是基于承诺和互惠机制,对亲属而言是一种强制性约束;累积性责任指亲属照顾老年人主要基

于共同生活经验和感情积累,无强制性,尽力而为即可[４].Finch的亲属责任框架原用于比较不同亲

属对老年人责任的差异,但其契合了本研究中纯女户外嫁女儿对双系老人反哺的亲属责任关系性质.
具体来说,在从夫居婚姻制度下,女性出嫁后主要扮演儿媳角色,依附丈夫的身份赡养夫系老人,践行

“养儿防老”的孝道责任,代际往往依靠互惠互动机制来维系平衡,遵循的主要是协商性责任;而传统

赡养制度并未明确规定女儿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女儿出嫁后虽然会通过回娘家的形式给予父

母一定照顾或补贴,但这些回馈通常是女性与父母沟通感情、维系亲属的表现形式而非履行赡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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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因此,外嫁女儿在妻系家庭养老中主要遵循的是相对较为宽松的累积性责任.借鉴这一框架,文
章首先分析了桃花村纯女户女儿的双系反哺实践,在此基础上,结合纯女户的家庭贫困现状,通过夫

系Ｇ妻系家庭反哺责任的比较,从微观个人行动、中观社会互动以及宏观社会制度三个层次剖析妻系

老人面临家庭养老危机的原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缓解纯女户家庭养老危机的思路.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１．文献回顾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全面推行以来,学术界对女性参与家庭养老的研究日益增多.
概括起来,既有对于女性参与家庭养老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展开:第一,将女性置于“儿媳”身份,
讨论其在家庭结构和家庭权力的变迁过程中的养老行为.费孝通在江村调研时发现,妇女地位提高

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儿媳妇在丈夫家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５].狄金华在论述转型期农村代际

交换关系时也强调了这一点[６].Whyte则从居住结构方面进行论述,他指出,大多数中国老年父母

会选择跟儿子一家共同居住,女儿一旦出嫁便要转变身份作为“儿媳妇”负责照顾丈夫家的老人,同
时,Whyte还提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女儿在老年父母的养老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７].第二,两性

赡养意愿与行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吴元清等对武汉市的调查显示,女性养老的责任感不仅不低于

男性,某些方面甚至高于男性[８].徐勤基于保定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对儿子和女儿在养老中

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发现总体上儿子的人均支持量与支持总量均明显高于女儿[９].黄何明雄等对比

了子女支持老年父母的具体行为和方式,指出儿子多为父母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女儿则多为父母提

供生活照料方面的支持[１０].许琪从家庭内部视角出发对两性赡养父母的具体功能进行了比较,指出

受到同住因素的影响,儿子赡养父母的总效应明显大于女儿[１１].第三,分析女儿养老行为的变化及

其影响因素.张翠娥等指出,女儿养老呈现出名实分离的特点,社区文化、女儿的子女数和女儿赡养

父母的意愿对农村女儿提供养老资源具有显著影响[１２].郑丹丹等从女性权力角度研究,发现女儿对

父母经济的支持会随着她们在小家庭中的权力增大而增多[１３].第四,探讨女性在家庭养老中角色的

变迁及多重角色的差异.高万芹探讨了婚嫁模式的影响,指出两头走婚嫁模式促使了双系继替赡养

模式的产生,即女儿、儿子两个子代系同时需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１４].望超凡等的研究提出了相

似的观点,认为家庭性质的变迁塑造了“双系赡养、儿女分工”养老新秩序,释放了女儿的养老潜

力[１５].韦艳基于２０１４年全国九省的百村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已婚女性对于父母和公婆的代际支

持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农村女性在代际支持上更多体现了“同时兼顾”而非“厚此薄彼”[１６].张小

红基于个案研究,指出农村已婚女性对于父母和公婆的赡养出现了公婆赡养式微、父母赡养加强的

现象[１７].
综上,已有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主要考察的是夫系家庭老人的养老问题,且大多在传统

的女性身份归属框架下讨论家庭养老问题.尽管父权制已经逐渐衰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思想

已经被大多数女性所摒弃,但大多数研究对女性主体性的重视依然不足.第二,在讨论家庭养老时,
或将女性置于单一身份———儿媳或女儿来探讨其家庭养老参与,或模糊其具体角色,整体比较家庭养

老中两性的差异,对女性在家庭养老中承担的不同角色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对家庭养老可能产生的影

响关注不够.个别研究关注到了女性在家庭养老中的双重身份,尝试比较作为女儿和儿媳之间的差

异,但将其置于一般家庭之中来进行比较,未能真正揭示其中的冲突.基于此,本文聚焦在双系养老

中矛盾冲突比较明显的纯女户外嫁女儿,将女性置于夫系Ｇ妻系的双边亲属网络关系中来讨论女儿养

老,不仅可以更为全面地呈现出这一规模日益扩大的特殊家庭类型的家庭养老困境,而且通过纯女户

女儿双系反哺实践的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家庭养老责任的变迁及其带来的新问题.

２．研究方法

以湖北省桃花村为调查点,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４月对村中纯女户外嫁女的养老问题进行了实地调

查.调查主要运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法收集资料.以纯女户中的父母与外嫁女儿为主要访谈对

象,先后对１２户纯女儿家庭进行深入访谈,同时将村干部与纯女户邻居等作为辅助访谈对象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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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开放式访谈,获得第一手材料.
调查点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辖属武汉市,南临鄂州、东邻安徽、北临河南,是典型的中

部地区农村.该村属于丘陵地貌,交通便利,户均土地承包面积约为４．８亩,但土地抛荒严重,仅有一

半左右的土地在种植农作物.村中劳动力以外出务工或经商为主,６０％以上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

外出务工.
选择桃花村作为调查点的原因在于:第一,与大多数村庄一样,桃花村延续从夫居传统,绝大多数

家户中的女儿婚后都是从夫居,这一婚嫁模式凸显了纯女户女儿在养老中的双重身份;第二,精准扶

贫过程中,该村几乎所有纯女户老年父母都被认定为贫困户,并且,实地调查发现,他们的生活条件明

显差于一般家庭,说明纯女户这一特殊家庭类型的养老问题较为突出,迫切需要进行研究.

　　二、纯女户的双系反哺实践困境

　　１．基于协商性责任的夫系家庭反哺实践

(１)从夫居婚嫁制度沉淀下的承诺基础.对比桃花村纯女户中的外嫁女儿在双系家庭中的反哺

过程,研究发现,从自身意愿来看,女儿更愿意照顾自己父母,但是她们的反哺实践中却常常忽略了自

己的父母,反而更多在赡养公婆,主要表现为给公婆提供经济支持、为年老或生病的公婆提供日常生

活照料、给予公婆情感支持.对于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作为女儿的JZY是这样解释的:

“说实话,我当然和我爸妈的关系更好一点啊,但是很多事情我也很无奈,毕竟嫁到人家

家去了,万事都要先考虑人家家(夫系家庭).家里(妻系家庭)肯定是家庭条件不好才

得了贫困户啊.我家(夫系家庭)压力也挺大的,靠老公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我还要在家照顾

孩子和婆婆(公公已不在世,和婆婆同住),所以说实话我真的没怎么管爸妈.我在外面

也就是挣个零花钱.”(JZY)

JZY承认了自己根本无法照顾父母的事实,也解释了自己主要照顾夫系老人的三个原因:第一,
身份归属下的责任约束.传统社会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子女的孝道和妻子的服从作为重要的伦理

准则,建构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制度,确定了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身份归属以及相应的角色

责任.在这一制度的长期形塑下,负责处理夫家的家庭内部事务(包括赡养公婆)已经沉淀为女性无

法说出缘由但又必须遵从的惯习.JZY将自己归属于夫家的意识,是其愿意照顾夫系老人的主要原

因.第二,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度.该家庭目前仍然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丈夫外出打工

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而JZY自己主要负责家庭内部事务.因为家务劳动的无偿性,主内的女性

常常被认为对家庭经济没有贡献,依靠丈夫养活,因而JZY自己也认为没有理由将丈夫的收入拿去

补贴自己父母.第三,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JZY最后将无法照顾父母的责任归结于自身,有限的能

力使得她只能赚得一些“零花钱”,无力反哺自己父母.她的“无奈”一词,充分反映了她在家庭中的弱

势地位,说明她并不能完全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在家庭决策中欠缺话语权.
践行反哺夫系老人的责任已经成为女性外嫁后应遵守的惯习,这契合了协商性责任中的承诺基

础.虽然父权制趋于弱化,在两性平等基本国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女性地位也开始提升,但即使在今

天,大多数女性依然认同出嫁后自己的身份归属发生了变化,从归属于父家转移到归属于夫家.同

时,丈夫负责家庭经济来源和女性家庭权力不足的现实,又进一步强化了女性依附丈夫(夫家)的意

识.长此以往,与丈夫一同赡养公婆会逐渐沉淀为女性必须遵守的承诺,而赡养父母的意愿则会随着

出嫁这一事件不断弱化甚至消失.在这一过程中,男性结婚前后的身份归属和责任重心都没有发生

变化,始终归属于父系家庭,始终将赡养自己的父母作为主要责任.
(２)夫系老人主动形塑的互惠机制.除了基于传统形成的承诺基础,女性反哺夫系老人的支撑还

来源于互惠机制.桃花村较为年长的妇女们从公婆的角度阐释了外嫁女儿反哺公婆的合理依据,她
们认为,公婆获得子代养老资源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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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光看到他们(纯女户老人)的难处,你也得想想,她们比我们这些有儿子的人少

吃了多少苦! 你看他们只有女儿的话,养个女儿,最多上学吃喝花个钱,出嫁了就不用管了

吧.我们有儿子的不一样啊,现在彩礼钱这么高,儿子小时候我们就得开始攒彩礼,好不容

易结婚了,现在外面压力这么大,怎么不得帮衬着他们点儿?! 有孩子了还得帮他们带娃,等
孙儿长大了,我们差不多就迈进坟头了你看看,都不容易呀!”(THCJT)

公婆利用代际间短居住距离和长时间相处的时空优势,以及自身的努力共同推动了代际亲密关

系发展,形成了维持代际亲密关系的互惠机制.女性婚后大都需要与公婆同住或住在公婆家附近与

其长期相处,公婆利用时空优势积极付出,从经济和生活等方面帮助子代减轻生活压力.例如,参与

访谈的６个中年妇女都表示自己和丈夫一直通过打工、种田等方式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还有４个在

帮子代看管孙子/女.公婆们心底视儿子一家为自己最亲密的家人,认为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子代,
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健康运转.从这一角度来看,女性出嫁后不仅与夫系家庭建立了亲属关系,而且,
这一亲属关系在公婆的不断付出中得以持续维系甚至愈渐紧密.

实际上,无论传统还是现代,夫系老人一直都在为子代付出,只不过,传统夫系老人付出的理由是

香火的延续和家族的壮大,现代转为“帮助儿子一家减轻生活压力”.在传统孝道观念式微以及家族

观念弱化的影响下,公婆们似乎意识到传统强制性反哺责任要求难以维系子代的反哺责任,因而转变

策略,通过为子代付出的柔性方式促成代际亲密关系的变迁,以形成长期的代际互惠机制.这一互惠

机制与承诺基础相呼应形成了现代协商性责任,从而稳定了女性的反哺行为.

２．基于累积性责任的妻系家庭反哺实践

(１)基于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情感基础.父母在女儿的生命历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

在女儿的双系反哺责任天平中本该具有绝对优势,仅就与双系老人的情感关系而言,外嫁女儿对父母

感情的亲密程度一般来说都要超过公婆.调研期间,正好有两个外嫁女儿回娘家,对于赡养父母这一

问题,其中一个外嫁女儿是这样说的:

“我刚生完孩子,现在家里(婆家)没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他(丈夫)当然得赞成我回

家(娘家)了.再说了,爸妈养我这么大,回家看他们不天经地义么! 其实我也没什么时

间能回来,我嫁得远(四川),娃小自己带着也不费劲,就赶紧趁着能回来的时候陪陪他们(父

母).以后肯定要照顾我爸妈,家里就我跟我姐俩人,我爸身体不太好,以后肯定得靠我

俩.”(XLY)

XLY明确表示以后会赡养父母,并解释了自己要赡养父母的理由———恩情回馈.这一理由与累

积性责任中所蕴含的感情基础和生活经验累积相对应.实际上,从 XLY 的解释来看,支撑 XLY 赡

养父母的理由不限于感情基础,还包括与夫系家庭相对的妻系家庭的弱势地位.具体来看,首先,

XLY强调了“父母养我这么大”,说明她认为,自己的成长是父母抚养的结果,与公婆没有关系.事实

上,也正是在父母长期的单系抚育过程中,女儿与父母之间累积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因而要回馈父母

是她们对自己的要求,希望以此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让父母能够安度晚年.第二,XLY强调了父亲

“身体不好”,正是因为长期生病吃药的父亲亟需子代赡养,父母对她的需要坚定了她赡养父母的决

心.第三,虽然XLY远嫁到四川,但是从“当然得赞成”“天经地义”等措辞以及其肯定的对话语气中

可以获知,其在夫系家庭中掌握了话语权,这也使XLY有底气作出赡养父母的承诺.

XLY对赡养父母这一事件的看法已经与传统观念有所不同,她认为自己不仅应该积极维系与父

母之间的亲属关系,也应当积极主动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但是,XLY 在对话中提到的一点也让

人担心她将来能否真正履行上述承诺,即“婆家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就目前来看,刚生完孩

子的XLY不需要同时承担赡养公婆、抚养孩子、照料家庭事务的重担,也不需要在众多事务中作出

取舍,未来倘若面临同时赡养父母和公婆这一问题,远嫁且面临多重压力的她将会如何抉择,仍然是

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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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妻系老人被动强化的“能而不为”文化.实际上,倘若外嫁女儿都如 XLY所说尽全力赡养父

母,或是即使只做到XLY所说的一半,桃花村的纯女户老人大多不至于陷入贫困境地.当然,我们

也不能排除部分女儿的确由于家庭条件过差而无力赡养父母,那么,如果有多个女儿共同分担父母的

赡养责任,或者女儿所在家庭条件较为宽裕,妻系老人的生活状况是否会有所不同? 就桃花村的实际

情况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XRT今年６６岁,家中的４个女儿均已出嫁,最远的女儿嫁到江西,其他３个都嫁到了

邻村或者本村.XRT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目前只有她一个人需要赡养.“我有四个女娃

都嫁出去了,小女儿嫁到江西(最远),现在在家种着点花生(２亩),挣个八几百块钱,总的算

起来,四个孩子一年给了差不多有一两千块钱.她们不容易,公婆得管,小孩得管,我一个人

在屋里花不了几个钱(生活).就是一年生好几遍病,打针打好几遍哟,还有添小孩、老老人,
哪个不要得钱.现在就我一个人,全靠政府啊.比不了村里其他人,做(zou)不得了,孩

子都到别人家去了,女儿就是女儿,家里也没人给帮的忙,唉,谁叫我只有女儿,一个男孩都

没落得.”

JZM 夫妇今年均７２岁,家中有２个女儿,其中一个已经出嫁,另一个留在武汉工作.
据老人描述,两个女儿生活条件都还算不错.“女儿怎么给我们老两口生活费啊,都嫁出去

了,不得照顾人家家的老人么(公婆).小女儿一个人在武汉也养活自己都不容易,更别说补

贴我俩了.没有儿子是个遗憾,有女儿和有儿子不一样,我要是有个儿子,自己努努力

借钱也得把房子重新翻一遍,但是我没儿子,即使翻新了也没人继承,以后我两口不在了房

子也没什么用.”

XRT家中共有４个女儿,每个女儿每年仅需给老人２千元左右的赡养金,老人一年便能有８千

元左右的收入.但实际上,据老人所说,４个女儿一共只给了老人一年２千元左右的赡养金.JZM 的

两个女儿生活条件尚可,其中一个女儿在武汉也有稳定工作,对于她们来说,每人每年给老人１万元

的赡养金并不困难,但父母是低保户的事实证实了两个女儿都未能给予老人以足够支持.由此可见,
妻系老人反哺并非都不可为,而是因种种原因,形成了一种“能而不为”的文化.

从两个案例可见,妻系老人反哺中“能而不为”文化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但妻系老人自

身的不作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文化.首先,两个案例中的父母都依然持有较强的重男轻

女传统观念,为自己没有生育儿子而耿耿于怀.正因为重男轻女,他们即使没有儿子,也不认为女儿

具有赡养父母的必然责任.在他们看来,女儿外嫁后赡养公婆是应为之事,对于父母,如果女儿本身

不愿意或者因为家庭条件有限而未能照顾到,这是正常的.这也就为女儿不赡养父母提供了情理支

持.其次,因为没有儿子,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继承人,因而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发展的动力,因为努力

的结果如JZM 所指出的“没人继承”“没什么用”.事实上,不仅这两个案例,调查的大多数纯女户老

人在女儿外嫁时年纪都还不是很大,但是并没有对未来养老的明确规划,也没有有意识地为自己积累

充足的养老资源.再次,即使生活面临危机,他们也不认为应该向女儿索求回报.如 XRT,有三个女

儿嫁得并不远,但他心底认同女儿出嫁后已经不再是自己家的人,因而宁愿将自己归属于孤寡老人从

而寻求政府救助,也不愿意向女儿提出赡养要求.因此,妻系老人的行为迎合了主流社会中夫系家庭

为主的传统养老观,同时强化了纯女户女儿们“能而不为”的养老文化.

３．双系反哺实践困境:纯女户的家庭养老危机

(１)纯女户老年父母的养老危机.一般来说,如果老年夫妇没有儿子,那么女儿就变得很重要.
尤其是在目前入赘、过继等客观条件都不复存在的背景下,对于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的中国家庭,特
别是中国农村纯女户来说,似乎只能将女儿作为年老后的唯一依靠.但是,就桃花村的养老实践来

看,这些外嫁女儿并没有主动承担起这份重担,妻系老人也没有表达出要求女儿承担赡养责任的强烈

意愿,最终导致村里这些家庭的父母陷入贫困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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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被访纯女户贫困程度分布情况 户

父母年龄
特殊贫困户
(低保、五保) 一般贫困户 一般户

６０岁以下 ０ ３ ２
６０~８０岁 ６ １ ０
合计 ６ ４ ２

　　如表１所示,所调查的１２户纯女户中,１０户是贫

困户,以纯女户父母是否达到６０岁为界限,６０岁以上

的老年人全部都是贫困户.调查发现了这一特殊的老

年贫困家庭类型后,对村主任进行了访谈,他表示这是

一个正常现象.他指出,这些家庭都只有女儿,且女儿

已出嫁,身份上已经归属于夫家,家里只剩下老两口或者一个老人孤苦伶仃,这种家庭只能依靠外界

帮助,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虽然在贫困户认定时可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即纯女户中的女儿外嫁

后,老年父母常常被认为类同于孤寡老人,但从实地调查来看,这一类家庭的贫困确实也是一个难以

回避的事实,即老年父母随着年龄增大,疾病增多,劳动能力弱化甚至逐步丧失,家庭很容易陷入困

境,不得不寻求社会救助.尽管如前所述,研究显示,女儿在父母的养老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７],甚至在某些方面强于儿子[８,１０],但是,对于纯女户来说,其外嫁女儿在父母养老中的参与相较

于过去虽然可能增加了,但增加后可能依然不足以支撑其父母养老的需求,而一般家庭中女儿与儿子

的比较,更容易掩盖这些仅有女儿的家庭的养老困境.
(２)纯女户家庭养老危机的原因分析.从夫居婚嫁制度只是影响女性双系反哺实践的原因之一,

与夫系老人相比,妻系老人之所以在双系反哺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以下从

微观个人行动、中观社会互动以及宏观社会制度三方面解析了妻系老人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
第一,从个人行动来看,人们往往将夫系老人的晚年幸福与媳妇的行动系为一体,却无意识中忽

略了妻系老人赡养中女婿的作用.传统的婚姻制度中,女儿都没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女婿更不存在赡

养岳父母的义务.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下,男性更是被妻系反哺所忽视.而没有作为一家之

主的丈夫的支持,女儿在妻系老人的赡养中发挥的作用无疑是有限的.
第二,从代际互动来看,夫系家庭与子女的小家庭之间互动更为频繁.受到短距离、长时间的时

空优势,以及恩往下流[１８]的代际关系变迁的影响,夫系老人之所以能够超越妻系,老人之所以能够占

据优势,获得媳妇的赡养,是公婆在儿子成家后为小家庭源源不断付出的应有回报,与之相反,妻系老

人虽然并没有与出嫁的女儿割裂亲属关系,但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鲜少甚至从不会主动为女

儿所处的小家庭付出.从这一层面来看,公婆的主动付出是维系协商性责任的重要基础,决定了媳妇

必须做出相应回报———反哺公婆.
第三,从社会制度层面来看,从夫居依然是当前农村婚居制的主流,受此影响,人们不自觉地认为

女性婚后身份归属转向夫系家庭,与此同时,女性婚后与原生家庭的亲属关系也逐渐疏远,在反哺过

程中,仍然主要以儿媳的身份践行赡养公婆的责任.从夫居制度是夫系家庭得以建立协商性责任的

前提和基础,也是妻系老人在双系反哺中处于弱势的重要原因.

　　三、缓解纯女户家庭养老危机的基本对策

　　１．子代:双系反哺责任两性化

调查显示,女儿反哺妻系老人的态度与妻系老人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外嫁女儿赡养父母呈

现出强意愿Ｇ弱行为特征.一方面,女儿对父母的赡养态度很明确,她们承诺不论自己是否出嫁,嫁到

哪儿,待父母年老后都会尽全力赡养;另一方面,大多数纯女户父母的生活却处于贫困状态,只能依靠

社会救助维持基本生活.从子代反哺的角度来看,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改变子代的赡养观念和子代

的家庭资源分配策略.
一方面,社会要求妻子主动承担起照顾夫系老人的责任,例如提供经济支持或生活照料等,却很

少强调丈夫对妻系老人的赡养责任.倘若男性主动为妻系老人付出,老人们必定会对女婿大加赞赏,
认为这是意外惊喜或是自己的福分.应该明确,两性都是独立主体,婚姻不仅缔结了两个人的夫妻关

系,也建立了他们与夫系家庭和妻系家庭之间的亲属关系.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两性平等意味着两

性应共同承担赡养双系老人的责任.基于此,增强男性在家庭反哺中的参与尤其是强化其双系反哺

责任意识,是缓解纯女户家庭养老危机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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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女性都通过参与社会劳动实现了经济自由,在家庭内部也获得了话语权,
但是,在农村,仍然有接近半数女性(４８％)[１９]在“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机制影响下,为了抚养子

代和家庭事务而留守村中.从表面来看,仅仅依靠丈夫一人的收入,很难维持夫系、妻系以及小家庭

三方的生活.当家庭经济出现困难时,舍弃对小家庭贡献略小、照顾起来更不方便的妻系老人,似乎

是夫妻二人不得已的选择.但实际上,家庭有限的资源分配大多遵循小家庭优先的原则,其次是夫系

家庭,而妻系家庭则常常被忽略.累积性责任所具有的松散性特征是这一分配策略的主要原因之一.
倘若夫妻二人始终将妻系老人作为与夫系老人同等重要的家人列入家庭资源分配计划内,从一开始

就主动承担赡养双系老人的责任,则妻系老人与夫系老人大多不会陷入贫困境地.

２．父代:推动代际亲密关系发展

对比双系老人与子代之间的互动会发现,妻系老人之所以会被子代“舍弃”,与他们自身的行动息

息相关.一方面,夫系老人在子代婚后,利用长时间、短距离的优势积极与媳妇建立起现代性亲密关

系,促进了代际亲密关系的形成,他们不仅积极帮助子代减轻负担,还主动站在子代角度考虑,如通过

带孩子、继续劳动挣钱等方式为小家庭减压,或是主动分家给小两口充分的自由空间.公婆们大多将

儿子一家作为最亲密的家人看待,认为应该与他们同甘共苦,尽心尽力帮助子代是分内之事,更是一

家人共同对抗社会压力的唯一办法.另一方面,即使家中只有女儿,待她(她们)出嫁后,妻系老人便

认为女儿已经成为别人家的媳妇,同时,也不觉得女儿所在的小家庭与自己是一家人,更不会在有能

力时主动帮助子代减压.妻系老人与女儿之间的亲密关系似乎被结婚这一事件隔断,在时间的流逝

和空间的阻碍下与女儿的亲密关系也逐渐淡化,与女婿之间更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亲密关系,女儿

赡养妻系老人的责任感最终将面临消失殆尽的局面.
双系老人在子女婚后截然不同的做法是子代在双系反哺中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从

这一方面来看,保持良好的代际关系、增强代际互动是提高妻系老人晚年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女儿婚后与妻系老人分隔两地,并且面临买房、赡养子女、维持自身生活需求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很难

分出精力主动同老人互动、维持亲密关系.与之相反,女儿婚后恰好是妻系老人生命历程中较为闲暇

的一个阶段,父母除了维持自身生活水平以外,没有过多压力,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主动和女儿

沟通感情.因而,妻系老人应该将结婚视为联结而非断裂亲属关系的一个关键事件,主动将子代一家

视为最亲近的家人,同他们一起对抗现代社会压力.

３．政策保障兜底与婚嫁传统变革

２０１９年２月在河南省８个村庄进行精准扶贫调查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落地过程中,当地政府

会优先考虑将子代全部是女儿的纯女户老年家庭纳入贫困户.人们认为,对于有儿子的家庭,只要儿

子家庭条件尚可,则老年父母的生活就应该是有保障的.与之相反,倘若家中只有女儿,哪怕女儿家

庭条件还好,也可能意味着老年父母无人赡养.这说明桃花村纯女户父母的养老危机并非个例.必

须承认,对于每月仅有一百元左右基本养老金的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来说,依靠子女赡养是他们年老后

唯一的选择.但是,即使子女和父母们都积极转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仍然可能有一些子女因本身处

于贫困或贫困边缘状态而无法承担赡养双系老人的重担,对这些家庭,无论是否纯女户,都应当给予

政策兜底,使其生活获得基本保障.

２０１８年９月,在广西SS村调查时了解到,该村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只有

女儿的家庭便开始实行两头走婚嫁模式,即女儿出嫁时将户口留在父母户头上,并且约定好,未来在

继承家中的房子、土地等财产的同时,她们也必须践行赡养父母的责任.目前,这一约定已经在村中

形成默契,纯女户中的女儿在择偶时会主动与本村或邻村的男性结婚,她们既不出嫁,也不招赘,只是

通过婚姻形式与丈夫缔结亲属关系,婚后和丈夫一同践行双系反哺责任.双方父母较年轻时,都会继

续劳动贴补小家庭,为子代减轻负担,同时,待父母们年老后,夫妻二人也会齐心协力践行双系反哺责

任.这种两头走婚嫁形式,一开始可能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后的一个权宜策略,但是,随时间推移目

前已经转变成为人们的惯习.社会制度是由社会形塑的,双系养老在现实中所遇到的困境说明,迫切

需要创造、形成一个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双系家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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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借鉴Finch建构的亲属责任框架,将其应用于集双系反哺责任于一体的纯女户女儿养老实

践中进行分析.通过双系反哺责任的比较,研究发现,农村纯女户老人面临着养老困境,这一困境是

由微观个人行动、中观社会互动以及宏观社会制度三方面的原因共同促成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子代

反哺力度不足;第二,妻系老人在代际互动过程中的激励机制不足;第三,从夫居制度影响下的潜在惯

习影响.据此,研究提出,可以从三方面着手缓解农村纯女户养老危机和女儿双系反哺实践困境.首

先,对于子代,应该积极推动双系反哺责任两性化进程,倡导夫妻共同承担赡养双系老人的责任.其

次,对于父代,应该倡导妻系老人以实际行动来主动回应时代变迁,通过积极付出的方法维系与外嫁

女儿之间的亲密关系,形成代际互助机制.最后,政府应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发挥社会救助政

策的兜底作用,防止部分家庭面临“因老致贫”的风险.同时,新时代应塑造新型婚姻制度,倡导建立

双系家庭,为双系赡养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本文关注纯女户家庭养老危机,是为了依托少子化过程中的新家庭类型———纯女户,突出以往人

们忽视的女性“媳妇Ｇ女儿”一体化角色及其肩负的双系反哺责任,以期能让大众直观感受到女性难以

承受的养老负担,以及纯女户父母所面临的养老困境.一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社会

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女性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逐渐被学界所关注,但学界的聚焦点却大多

仍依循已有制度框架,延续既有的女性身份归属来讨论女儿的应有责任,很少关注女性的双重身份在

家庭反哺中的责任差异,尤其是这些责任的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少子化进程仍然在

继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其父母的出生时间约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初到６０年代末,目前已经处于老年期,在此之后,从既有生育状况的调查来看,纯女户的数量将越来

越多.应正视纯女户中双系反哺的压力和这一特殊家庭类型的贫困问题,以此为契机,重塑性别文

化,如此既能解决当下社会问题,也有助于建构更为平等的性别制度,全面推动性别平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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